
 

大 埔 区 议 会  
小 区 参 与 及 文 化 康 乐 委 员 会  

2 0 2 4 年 第 三 次 会 议 记 录  

 
 
日 期 ： 2 0 2 4 年 5 月 9 日 (星 期 四 )  

时 间 ： 上 午 9 时 3 0 分 至 上 午 9 时 4 9 分  

地 点 ：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
 
 
出 席 者  出 席 时 间  离 席 时 间  

主 席    
陈 灶 良 议 员 ， M H ,  J P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
副 主 席  
李 细 燕 议 员 ， B B S ,  J P  

 

 
 

会 议 开 始  

 

 
 

会 议 完 毕  

 
委 员    
余 智 荣 议 员 ， M H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李 文 杰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李 华 光 议 员 ， M H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李 汉 祥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林 奕 权 议 员 ， M H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胡 绰 谦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梅 少 峰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陈 子 健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陈 勇 华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陈 建 君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陈 笑 权 议 员 ， M H ,  J P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麦 成 灏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温 官 球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黄 伟 憧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黄 碧 娇 议 员 ， B B S ,  M H ,  J P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罗 晓 枫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  
秘 书    
卢 天 慧 女 士  
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 1／  
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 
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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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 席 者   
封 翰 华 先 生  大 埔 区 康 乐 事 务 经 理 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丘 云 波 先 生  大 埔 区 副 康 乐 事 务 经 理 (分 区 支 持 )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柯 晓 雯 女 士  高 级 经 理 (新 界 东 )文 化 推 广 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刘 凤 仪 女 士  经 理 (新 界 东 )市 场 推 广 及 地 区 活 动 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李 美 仪 女 士  图 书 馆 高 级 馆 长 (大 埔 区 )／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

陈 励 德 女 士  高 级 学 校 发 展 主 任 (大 埔 ) 3／ 教 育 局  

辛 海 珊 女 士  高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曹 天 豪 先 生  署 理 高 级 联 络 主 任 (2 )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陈 彦 宁 女 士  候 任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 1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
 
开 会 辞  

 
主 席 欢 迎 与 会 者 出 席 小 区 参 与 及 文 化 康 乐 委 员 会 (“ 社 康 会 ”) 2 0 2 4 年 第 三

次 会 议 ，并 宣 布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(“ 大 埔 民 政 处 ” )署 理 高 级 联 络 主 任 ( 2 )曹 天 豪

先 生 暂 替 黄 思 敏 女 士 出 席 是 次 会 议 。  

 
 

I. 通 过 小 区 参 与 及 文 化 康 乐 委 员 会 2 0 2 4 年 3 月 7 日 第 二 次 会 议 记 录  

 
2 .  主 席 报 告 ，秘 书 处 在 会 议 前 并 无 接 获 修 订 建 议 ，席 上 亦 没 有 委 员 提 出 修 订 ，

故 上 述 会 议 记 录 获 通 过 作 实 。  

 
 

II.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 —  报 告 2 0 2 4 年 3 月 至 4 月 在 大 埔 举 办 的 小 区 活 动 的 参 与

情 况 及 拟 于 2 0 2 4 年 5 月 及 6 月 在 大 埔 举 办 的 小 区 活 动  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C C R  4 / 2 0 2 4 号 )  

 
3 . 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代 表 就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C C R  4 / 2 0 2 4 号 附 录 I 报 告 ， 康

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(“ 康 文 署 ” )在 2 0 2 4 年 3 月 至 4 月 于 大 埔 区 举 办 11 0 项 康 体

活 动 ， 参 加 人 数 约 2  3 4 2 人 ， 详 情 载 列 于 附 件 一 ； 拟 在 2 0 2 4 年 5 月 至 6 月 于

大 埔 区 举 办 的 康 体 活 动 共 1 3 6 项 ，预 计 参 加 人 数 为 2  7 4 3 人 ，详 情 载 列 于 附 件

二 。署 方 为 区 内 不 同 年 龄 及 体 能 的 人 士 提 供 多 元 化 的 康 乐 及 体 育 活 动 ，旨 在 鼓

励 市 民 培 养 恒 常 运 动 的 习 惯 ，在 2 0 2 3 /2 4 年 度 举 办 康 乐 及 体 育 活 动 的 详 情 已 载

列 于 附 件 三 。  

 
4 .  康 文 署 代 表 报 告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C C R  4 / 2 0 2 4 号 附 录 I I ， 附 件 一 载 述

2 0 2 4  年 2 月 至 4 月 期 间 在 大 埔 区 主 办 和 赞 助 的 文 化 节 目 的 入 座 报 告 ； 附 件 二

载 述 计 划 在 2 0 2 4 年 5 月 至 6 月 举 行 的 活 动 详 情 ， 供 委 员 参 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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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 康 文 署 代 表 报 告 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C C R  4 / 2 0 2 4 号 附 录 I I I，附 件 一 及 附 件 二

分 别 载 述 在 2 0 2 4 年 3 月 至 4 月 大 埔 区 公 共 图 书 馆 的 推 广 活 动 及 流 动 图 书 馆 服

务 站 的 使 用 概 况 ； 附 件 三 则 载 述 拟 在 20 2 4 年 5 月 至 6 月 举 办 的 推 广 活 动 ， 供

委 员 参 阅 。  

 
6 .  有 委 员 询 问 图 书 馆 会 否 定 期 更 新 馆 藏 内 旅 游 及 计 算 机 书 籍 ，建 议 大 埔 公 共

图 书 馆 处 理 过 时 的 馆 藏 ， 以 腾 出 空 间 存 放 新 馆 藏 。  

 
7 .  康 文 署 代 表 表 示 ，定 期 更 新 馆 藏 是 图 书 馆 的 恒 常 工 作 ，各 图 书 馆 的 空 间 有

限 ，而 每 月 亦 有 新 书 推 出 。署 方 会 定 期 检 视 馆 藏 ，例 如 :有 时 限 性 的 书 籍 ，抽 起

内 容 已 不 合 时 宜 的 书 籍 ， 并 按 既 定 程 序 予 以 注 销 。  
 
8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2 0 2 4 年 3 月 至 4 月 期 间 ， 泥 涌 流 动 图 书 馆 服 务 站 的 使 用 人 次 仍 然

极 低 ，平 均 到 访 人 次 只 有 一 人 ，故 查 询 上 次 会 议 提 议 联 同 议 员 另 觅

选 址 的 进 展 。  

( i i )  现 时 流 动 图 书 车 停 泊 位 置 的 泥 涌 巴 士 站 侧 停 车 场 已 正 式 开 放 ，希 望

之 后 人 流 会 有 所 增 加 。  

 
9 .  康 文 署 代 表 表 示 ，署 方 一 直 密 切 留 意 泥 涌 流 动 图 书 馆 服 务 站 的 情 况 ，而 流

动 图 书 馆 的 角 色 之 一 是 担 任 辅 助 分 区 图 书 馆 的 功 能 ，为 居 于 较 偏 远 地 方 、文 通

不 便 又 远 离 固 定 图 书 馆 的 居 民 提 供 服 务 。  

 
1 0 .  主 席 建 议 署 方 加 强 向 附 近 居 民 宣 传 有 关 流 动 图 书 馆 服 务 站 。  

 
1 1 .  康 文 署 代 表 表 示 ，泥 涌 流 动 图 书 馆 服 务 站 附 近 的 工 程 已 经 完 成 ，署 方 早 前

已 向 相 关 议 员 提 供 服 务 站 的 宣 传 资 料 ，以 加 强 向 附 近 居 民 宣 传 ，务 求 令 使 用 量

得 以 提 升 。  

 
1 2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早 前 已 收 到 相 关 宣 传 海 报 ，会 向 村 公 所 提 供 海 报 以 供 张 贴 ，希 望 吸

引 更 多 附 近 居 民 到 该 站 借 阅 图 书 。  

( i i )  十 四 乡 设 有 巴 士 线 直 接 来 往 港 铁 大 学 站 ，建 议 署 方 参 考 港 铁 大 围 站

的 做 法 ， 在 大 学 站 增 设 自 助 图 书 站 ， 便 利 居 民 自 行 借 还 图 书 。  

 
1 3 .  康 文 署 代 表 备 悉 委 员 的 意 见 ，并 表 示 图 书 馆 现 正 开 发 智 能 图 书 馆 系 统 以 加

强 整 体 图 书 馆 服 务 ，亦 会 分 阶 段 为 现 时 三 个 自 助 图 书 站 进 行 改 善 工 程 及 更 新 设

备 ，以 优 化 站 内 的 设 施 ，待 相 关 工 程 完 成 后 会 检 视 使 用 情 况 ，并 会 在 资 源 配 合

的 情 况 下 研 究 进 一 步 在 其 他 地 点 推 展 图 书 站 服 务 的 可 行 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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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4 .  有 委 员 表 示 ，就 大 埔 区 于 2 0 2 3 / 2 4 年 度 举 办 康 乐 及 体 育 活 动 ，边 缘 青 少 年

活 动 及 低 收 入 人 士 活 动 的 实 际 参 与 人 数 均 少 于 1 0 0 人 ，询 问 有 关 活 动 的 实 际 内

容 及 能 否 增 加 参 与 人 数 。  

 
1 5 .  康 文 署 代 表 表 示 ， 署 方 会 因 应 不 同 年 龄 及 类 别 的 人 士 举 办 不 同 类 型 的 活

动 。 就 上 述 活 动 ， 署 方 会 联 络 社 会 福 利 署 及 非 政 府 组 织 合 办 或 宣 传 有 关 活 动 。

活 动 包 括 篮 球 同 乐 日 、羽 毛 球 同 乐 日 、乒 乓 球 同 乐 日 及 壁 球 同 乐 日 ，希 望 藉 此

增 加 特 殊 组 别 人 士 参 与 康 乐 及 体 育 活 动 的 机 会 ，培 养 他 们 运 动 习 惯 ，提 升 生 活

质 素 。  

 
1 6 .  主 席 欢 迎 及 希 望 署 方 继 续 举 办 更 多 上 述 活 动 ， 促 进 社 会 共 融 。  

 
1 7 .  康 文 署 代 表 表 示 ， 欢 迎 他 们 参 与 其 他 由 署 方 举 办 的 青 少 年 活 动 及 训 练 班 ，

培 养 恒 常 运 动 的 习 惯 。  

 
1 8 .  社 康 会 备 悉 上 述 报 告 。  

 
 

III. 教 育 局  —  报 告 大 埔 区 教 育 情 况  

 
1 9 .  教 育 局 代 表 表 示 ，自 上 次 会 议 后 至 今 ，区 内 整 体 学 校 运 作 大 致 正 常 。早 前

有 议 员 希 望 了 解 五 旬 节 圣 洁 会 永 光 小 学 的 情 况 ， 详 情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局 方 已 在 2 0 2 4 年 4 月 向 该 校 发 出 开 班 信 。 根 据 房 屋 署 提 供 的 住 户

年 龄 分 布 及 参 考 区 内 学 位 的 空 缺 数 字 ， 局 方 初 步 批 准 该 校 在

2 0 2 4 / 2 5 年 度 开 设 小 一 至 小 四 各 级 两 班 ，如 有 实 际 需 要 ，开 班 数 字

可 再 作 修 订 。  

( i i )  局 方 已 在 富 蝶 邨 屋 邨 办 事 处 及 教 育 局 分 区 办 事 处 放 置 入 学 表 格 ，亦

会 向 办 学 团 体 提 供 表 格 供 市 民 索 取 。申 请 人 填 妥 表 格 后 ，需 把 表 格

交 回 教 育 局 分 区 办 事 处 以 作 统 一 处 理 。  

 
2 0 .  委 员 的 意 见 及 问 题 如 下 ：  

 
( i )  感 谢 局 方 转 介 在 赤 柱 寄 宿 学 校 受 欺 凌 的 学 生 至 大 埔 就 读 。  

( i i )  询 问 申 请 人 是 否 无 需 到 校 处 理 申 请 ，只 须 把 已 填 妥 表 格 交 回 教 育 局

分 区 办 事 处 以 作 处 理 。  

 
2 1 .  教 育 局 代 表 表 示 ，局 方 会 为 学 生 进 行 统 一 派 位 ，有 关 小 学 亦 未 能 自 行 收 生 。 

 
2 2 .  主 席 感 谢 秘 书 在 会 议 前 与 部 门 沟 通 ，使 部 门 能 在 会 议 前 准 备 资 料 响 应 委 员

的 提 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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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3 .  社 康 会 备 悉 上 述 报 告 。  

 
 

IV. 其 他 事 项  

 
2 4 .  委 员 没 有 提 出 其 他 事 项 。  

 
 

V.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 
2 5 .  下 次 会 议 订 在 2 0 2 4 年 7 月 4 日 (星 期 四 )上 午 9 时 3 0 分 举 行 。  

 
2 6 . 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在 上 午 9 时 4 9 分 结 束 。  

 
 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2 0 2 4 年 6 月  


